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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局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省县县政务公开工作要求，在深化行政制度改革基础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加快乡村产业发展，做好农产品质量监督源头管理、加强产业扶贫资金监督、扎实开展总也综合执法等工作，并积极在政府信息网进行公开，通过政务公开让社会广泛了解农业农村工作取得的的成效。确保了全县农业高效发展，农村秀美建设，现将落实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推进政务公开制度化规范化
按照县里关于政务公开的有关工作部署，我局切实把政务公开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形成了主要领导带头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根据机构改革人员变动，重新调整了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组长由局长担任，明确办公室作为部门政务公开机构并由专人负责政务公开事务，成立政务公开工作监督小组，组长由分管领导兼任。完善我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中关于政务公开的监督部门、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方便群众监督。贯彻落实新修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组织全体机关干部集体学习新修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各科室对照新条例要求，全面梳理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并及时公开。不断完善政务公开相关制度，规范政务公开项目、公开内容、责任科室、公开时限、公开方式等内容。
二、围绕群众关切，加强政务公开和解读回应
及时公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重大政策措施，使政策执行更加阳光透明。做好权责清单调整和公开工作，及时对我局权责清单进行动态更新。推动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在“双随机”工作的开展中，我局坚持将社会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放在首位，对群众电话举报违法捕捞、农资打假等问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执法，把群众关切作为工作的重点，合理规划抽查工作的领域、范围和频次，改变了以往执法工作按部就班的模式，形成了新的机动灵活的工作状态，提升了监督行政执法的工作效率，取得了良好的反响。更好的服务“三农”工作职能，是“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的根本要求和落脚点。
三、优化审批办事，提升政务服务工作实效
我局积极贯彻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积极推广“赣服通”和湖口县“一窗式”办理平台，为推进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提供便利。目前，我局全部审批服务事项均可进行网上收件、受理、预审，全部行政审批事项进入驻网上办事大厅。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实现全县范围内同一事项统一名称、统一收件要求、统一办理时限。全面落实 “一次不跑”、“最多跑一趟”办事清单，深化“放管服”改革，积极落实证明事项清单清理规范工作。
四、注重平台建设，强化部门网站使用管理
[bookmark: _GoBack]发挥县农业农村局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作用，及时宣传农业农村法规及产业振兴、农业现代化发展工作重要动态。正面宣传我县农业农村工作，引导正信正行，我局共在门户网站公开政务信息265条，其中工作动态212条、人事信息类21条、机构职能类3条、通知公告类9条、政策法规财务公开类20条。将我局网站统一纳入县政府网站内容管理平台，对我局网站各项指标进行梳理整改。推进事项清单公开，将我局权责清单、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和便民服务事项清单统一在湖口县权责清单系统公开，并实行动态调整。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检索功能，方便群众检索信息。
2019年，我局政务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信息公开数量相对较少、公开渠道比较单一等问题。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局将按照国家、省、县的政务公开工作部署，围绕全县农业农村工作，进一步开拓思维，创新思路，不断推进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